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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機構既有相關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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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機構 

醫療機構 民眾 

1.獎助布建住宿式服務資 
源試辦計畫 
2.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 
升卓越計畫 

3.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 
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

4.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 
設備補助計畫 

1.住宿式機構服
務使用者補助 

2.長照扣除額 

減少照護機構住民
至醫 療機構就醫方
案 

截至109年2月底，全 
國照護機構(含團體
家 屋)共有1,905家、
許可 (開放)129,905
床、住民人數
107,999人(占床率
83.2%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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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考量照
護機構住民慢性 疾病患者比例高，部分
需定期至醫療機構就醫或領藥；醫療機構
出入人數眾多且較具風險，高頻率之外出
就醫， 將致使住民或陪同就醫人員暴露
於高風險之場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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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查我國截至109年3月止，照護機構
計有2,152家，依 健保資料所示，108
年僅1,458家照護機構接受健保特約 
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診療服務；惟特約
家數不一，未有專責管理之概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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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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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疫情，健保署已放寬健保特約醫
事服務機構至 照護機構提供診療之服
務時段上限，由每週3個時段提高至5
個時段，收住達300人以上之住宿型身
心障礙福利機 構，由每週6個時段提
高至10個時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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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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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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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各類照護機構皆由單一特約醫療機
構 專責住民之健康管理及診療。 
 

減少外出就醫，可降低住民及陪同就醫
人 員往返醫療機構可能之感染風險。 
 

藉由醫療機構之專責管理，掌握住民之
健 康情形及控制慢性病之惡化，維持照
護機 構住民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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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獎勵對象 

一、對象：照護機構、醫療機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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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
機構 

地
方
政
府
獎
勵
對
象 

1.老人福利機構(安養型除外) 
2.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 
3.長期照顧服務機構(住宿式) 
4.長期照顧服務機構(團體家屋) 
5.身心障礙福利機構(住宿式) 
6.榮譽國民之家(安養型除外) 

1.加入社區醫療群之診所 
2.醫院(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所
定之醫院) 
3.衛生所 
4.榮譽國民之家 
5.其他 

醫療
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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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醫學中心，僅得與其附設之照護機構簽約 
  ，但可為社區醫療群及衛生所之合作醫院。 
2. 醫學中心及未加入社區醫療群之診所於本 
   方案施行前已與照護機構簽約者，得加入 
   本方案並繼續提供服務。 
3.未加入社區醫療群之診所須於一年內加入 
  社區醫療群提供服務，一年內未加入則取 
  消獎勵資格。 
4. 簽約之醫療機構應為健保特約醫事機構。 

其他 

方案獎勵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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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端權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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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該照護機構之所有住民進行專責健康管理、
必要診療及轉診。 

機構之住民進行慢性病管理，包含糖尿病患
者之HbA1c良率。 

主責醫師開立轉診單，轉診需為合約社區醫
療群及後送醫院皆無設置之科別，並須向上
轉診。 

 

配合地方政府參與品質提升相關教育訓練及
會議。 
 

醫
療
機
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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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端1/3 

一、 簽約醫療機構醫師之資格條件： 

(一) 

 簽約之醫療機
構應推派主責醫
師，對單一之照
護機構，每50位
住民應有1名主
責醫師，負責機
構住民之健康管
理、必要診療及

轉診。 

(二) 

符合醫師法第 6 
條規定領有醫師
證書之西醫師，
並須執登於簽約
之醫療機構；主
要相關專科涉及
內科、家庭醫學
科、神經科、復
健科等，以具有
該等專科資格之
醫師優先。 

(三)  

簽約之醫療機構
如為社區醫療群
之診所，除主責
醫師外亦得由社
區醫療群中之偕
同醫師於照護機
構診療服務時段
提供診療；惟同
一時段提供診療
服務之醫師，以
一名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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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2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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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將主責醫師姓名、偕同醫師姓名及其證書
號碼、簽約之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名稱及
契約期限登錄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
管理資訊系統。 

 

2.花蓮縣政府輔導所轄機構，僅與單一特約 

  醫療機構簽約，由固定醫師專責進行住民 

  之健康管理及必要診療。必要時，得由中 

  央各照護機構主管機關提供協助。 



智慧城市 幸福花蓮 
注意事項3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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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依據醫療法第73條之規定，醫院、診所因
限於人員、設備及專長能力，無法確定病
人之病因或提供完整治療時，應建議病人
轉診，由簽約醫療機構之醫師開立轉診單
予照護機構住民，並使用健保系統電子轉
診平台傳送轉診單，住民得外出就 醫(急
診不在此限)。 
 

4. 訂定獎勵指標，針對達成各項指標之照護
機構及醫療機構給予獎勵加計。獎勵指標
將視達成情形 分階段逐年檢討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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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民資料詳實登錄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
關管理資訊系統。 

依住民特性及健康管理需求，擇定單一醫療
機構簽約提供服務。 

結合專責營養師，針對機構住民進行營養照
護，並提供合宜的飲食。 

 

配合花蓮縣政府參與品質提升相關教育訓練及會
議。 

 

照
護
機
構 

照護機構端權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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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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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加入社區醫療群之診所 

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
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
22條之規定，保險醫事服
務機構指派醫師至照護機
構診療，同一時段提供診
療服務之醫師，以一名為

限。 

1名主責醫師負責
50位住民健康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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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示意圖 

依據全民健康保
險醫事服務機構
特約及管理辦法
第22條之規定，
保險醫事服務機
構指派醫師至照
護機構診療，同
一時段提供診療
服務之醫師，以
一名為限。 

醫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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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、審核及支付之作業事項及圖示 

單位 作業事項 圖示 

簽約 照護機構及醫療 
機構 

一、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與地方政
府簽訂契約(甲方為地方政府； 乙
方為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)。  

二、地方主管機關登錄簽約資料 
於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 
資訊系統。 

審核 地方主管機關 一、由衛生福利部部定期產製並匯
出醫療機構指標2、指標 3 及照護
機構指標 2 之資料。 
二、由地方政府定期每半年至長 
照 2.0 服務費用支付審核系統審核 
醫療機構及照護機各項指標達成 
情形。 

支付 地方主管機關 達成指標之照護機構及醫療機構， 
由地方主管機關支付獎勵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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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評核指標及獎勵費用 

性 
質 

編 
號 

指標 說明 目標值 獎勵費用(年 度
經費分配占 比) 

必 
要 
指 
標 

1 醫療機構與簽約之照 護
機構建立專責管理 機制 

醫療機構輔導照護機構僅能與單 
一醫療機構簽訂契約，並由該醫 
療機構進行住民之專責健康管理 
及診療。 

□達成本指標即得40%經 
費。 
□未達成本指標即不符 

合獎勵。 

48,000 元/半年 
(40%) 

2 

＊ 
管理照護機構住民平 均
就醫次數 

照護機構住民每人每半年平均就 
醫次數低於(含)14次。 
公式: 

每人每半年平均就醫次數：每半 
年照護機構住民就醫總次數(扣除 
住院)/每半年照護機構人日數(扣 
除住院)。 

□達成本指標即得40%經 
費。 
□未達成本指標即不符 
合獎勵。 

48,000 元/半年 

(40%) 

一 
般 
指 
標 

3 照護機構住民診斷為 糖
尿病者，其HbA1c良 率
(HbA1c<8.5%)達成率 

1.分母係指機構住民診斷為糖尿 
病(診斷碼為ICD10 E8-E13；包含 
主診斷碼及次診斷碼)之人數。 

2.分子係指分母中，其HbA1c檢測 
值達<8.5%之人數。 

□本指標達成率達30%， 
即得20%經費。 

□未達成本指標即本指 
標獎勵為0%。 

24,000 元/半年 
(20%) 

備註： 

1.以照護機構每 50 位住民為 1 單位，未滿 50 位之部分者，按比率計算獎勵費。 
2.＊考量分階段推動，該指標110年度修正為明確衡量外出就醫次數下降為指標。 
3.指標3因依據現行規定，HbA1c良率資料非強制性要求機構上傳，爰訂為一般指標，鼓勵加入本方案之機構配合上
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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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評核指標及獎勵費用注意事項 

1. 依上開獎勵費用計算，醫療機構如全年均達成 3   
   項指標，則平均每月可有 20,000 元之獎勵。  
2. 為達成指標，醫療機構獎勵費用內容包含相關行 
   政配合事項。  
3. 醫療機構之獎勵費用係依據與其簽約之照護機構 
   該期之住民人數，以1:50 之比率給予獎勵費用， 
   而未滿 50 位住民之部分者，按比率計算。  
4. 依各醫療機構加入之時間點，按比率計算獎勵費 
   用(如：4 月 1 日加入者，該期費用為 1/2)；必 
   要指標2亦按比率計算平均就醫次數(如：4月1日 
   加入者，則4至6月每人平均就醫次數需低於(含)7次)。  
5. 各項指標之經費占比係依必要/一般指標分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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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機構評核指標及獎勵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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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
質 

編 
號 

指標 說明 目標值 年度經費分 
配占比 

必 
要 
指 
標 

1 照護機構僅與單一醫 
療機構簽約專責健康 

照護機構僅與單一醫療機構簽訂 
契約，並由該醫療機構進行住民 

□達成本指標即得40% 
經費。 

24,000元/半年 

(40%) 

管理及診療 之專責健康管理及診療。 □未達成本指標即不符 
合獎勵。 

2 

＊ 
管理照護機構住民平 照護機構住民每人每半年平均就 醫

次數低於(含)14次。 
公式： 

每人每半年平均就醫次數：每半 年
照護機構住民就醫總次數(扣除 住
院)/每半年照護機構人日數(扣 除住
院)。 

□達成本指標即得40%經 24,000元/半年 

均就醫次數 費。 
□未達成本指標即不符 

(40%) 

合獎勵。 

3 結合或媒合專責營養 師
負責住民營養照護 

依據個案活動狀況、疾病、體型 及
藥物使用，由專責營養師針對 機構
所有住民進行營養照護，包 

□達成本指標即得20% 
經費。 

□未達成本指標即本指 
標獎勵為0%。 

12,000元/半年 

(20%) 

含提供符合個案之營養諮詢及評 

估。 

備註：＊考量分階段推動，該指標110年度修正為明確衡量外出就醫次數下降為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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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機構注意事項 

1. 依上開獎勵費用計算，照護機構如全年均達
成 3項指標，則平均每月可有 10,000 元之
獎勵。包含相關行政配合事項。  

2. 照護機構之獎勵費用係以50位住民為1單位，  
   而未滿 50 位住民之部分者，按比率計算。  
3. 依各照護機構加入之時間點，按比率計算獎   
   勵費用(如：4月1日加入者，該期費用為  
   1/2)；必要指標2亦按比率計算平均就醫次 
   數(如：4月1日加入者，則4至6月每人平均 
   就醫次數需低於(含)7次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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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方式1/2 

1.照護機構是否僅與單一健保特約醫療機構簽約
。 

2.醫療機構之主責醫師資格(配合長照中心完成
醫事人員系統登錄) 

 

3.健保署定期產製醫療機構指標2、指標3及照護
機構指標2所需資料，匯入長照2.0服務費用支付
審核系統，並由長照中心人員勾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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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獎勵金費每半年撥付(每年7月底及次年1月底)
。 

5.醫療機構之獎勵費用係依據與其簽約之照護機
構該期之住民人數，以1:50 之比率給予獎勵費
用，而未滿50 位住民之部分者，按比率計算。 

 

6.依各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依加入之時間點不同
，按比率計算獎勵費用(如：4 月1 日加入者，
該期費用為1/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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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方式2/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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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簽約1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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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書 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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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簽約2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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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 (照護機構及醫療機構填寫同一張) 

醫療機構
不用填寫 

照護機構
不用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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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簽約3/4 

送件日期：109年8月21日前函文繳交合約資料 

申請書1份(照護機構及醫療機構寫在同一份) 

契約書：甲(花蓮縣政府)、乙(醫療機構)、丙 

  (照護機構)三方各執2份 

契約書效期：110年12月31日 

醫事人員證書影本乙份 

機構設立許可證影本乙份 

注意事項：於契約有效期間更換醫師， 

            甲乙丙三方須重新簽約。 
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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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 

  →花蓮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

    邱文萱照專 03-8227141#344 

 

老人福利機構(安養型除外)、長期照顧服
務機構(住宿式)、長期照顧服務機構(團體
家屋)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(住宿式)、榮譽
國民之家(安養型除外) 

  →花蓮縣社會處，洪翊凱03-8227171#3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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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簽約4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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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料QR code 

27 
醫院及社區醫療群 

方案 契約書 

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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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 

28 


